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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脱贫攻坚精神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各项举措落实落地

根据安排，前往巴州和静县、博湖县、尉犁县就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具体如下。

一、调研基本情况

2017年底，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38个贫困村全部退出（其中：

和静县 10个贫困村退出，博湖县 2个贫困村退出，尉犁县 2个贫

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初的 11.5%降至 0.21%；2019

年底，贫困发生率降至 0。2020年，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 17981

元，“两不愁三保障”“五通七有”全部实现，农村生产生活明显

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各族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明显增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良好基础。

通过座谈访谈、实地查看、入户走访等方式，对和静县、博湖县、

尉犁县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进行全

面了解。一是座谈访谈。召开座谈会 3 场次，与地县分管领导，

人社、纪委、农业农村、扶贫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及村党组织主

要负责同志、“访惠聚”第一书记等进行座谈，详细了解各级扶贫

干部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

听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意见建议。

二是实地查看。深入 6个乡镇、3个人居环境整治村、查看 12个

产业项目，实地了解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建设及产业发展带动就

业等情况。三是入户走访。随机抽取 15户农户开展入户走访，了



— 2 —

解收入支出状况、“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状况。

二、主要经验做法及成效

（一）主动学习研究谋划工作。和静县、尉犁县、博湖县均

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相关文件会议精神，进

一步增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同时，结合实际制定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方案等制度办法等，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目标、细化了举

措、压实了责任，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二）健全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和静县先后制定《和静县

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和帮扶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和静县开展

全县农村低收入人口排查工作方案》《农村低收入人口排查工作流

程图》，由乡村每月对群众生产生活情况进行摸排，实行动态管理、

分类帮扶和退出清零制。和静县、尉犁县、博湖县均设立 200 万

元防返贫风险救助基金，确保因病因灾或重大变故等可能出现的

返贫致贫风险人口就业有保障、收入不减少，坚决守住防止返贫

的底线。

（三）发展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博湖县拿出 3000万元补助资

金，引导脱贫户（低收入户）通过发展庭院经济、特色林果种植、

畜禽养殖、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土地集约化等方式融入产业，稳

固“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打造了庭院经济示范

户 500 余户，以点带面引领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尉犁县引进

新疆中泰控股公司利华集团，引导 1260 户脱贫户流转土地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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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释放劳动力 1900余人，脱贫群众拿上了土地流转和就业创

业“双薪”，户均增收 1.4 万余元。立足国家 4A 级景区罗布人村

寨、红色达西、百万亩胡杨等旅游资源，打响“一寨一湖一廊一

村”四张名片，谋划“馕文化节”“烧烤节”等节庆赛事活动，持

续带动 110 余户脱贫户搭载全域旅游快车，发展国道经济、夜市

经济、风情园等旅游产业，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和静县大力发

展现代畜牧业和庭院经济，县财政配套 300 万元实施家禽养殖补

贴项目，为 3000户脱贫人口和低收入家庭无偿发放鸡苗 30万羽，

计划提纯扶壮巴音布鲁克羊 50 万只、肉羊经济杂交 10 万只、黄

牛冷配 5000头，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四）稳岗就业持续发力。尉犁县建立开发扶贫特设岗位，

确保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长期就业、持续增收。和静县依托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和农牧民技工学校，开设 18 个专业 32 类技术，

对年收入 2万元以下和未稳定就业的劳动力，积极引导开展免费

培训，每月组织一次就业招聘，实现培训就业“一条龙”服务。

高标准建设新希望产业园，带动就业 1300 余人，先后建成 1280

套保障性住房，配套建成超市、餐厅、幼儿园、小学等，确保就

业人员留得下、稳得住。

（五）各级扶贫队伍稳定。博湖县县乡村三级扶贫专干全部

在岗在位，30个部门单位、41家包联企业、1500余名各级党员干

部全覆盖包联 25个行政村、2193户脱贫户，工作推进力度、党建

统领力度、人员保障力度不断增强，确保扶贫工作队伍有序向乡

村振兴工作队伍转变。尉犁县坚持力量不撤、力度不减、考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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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继续倾斜的工作标准，县乡村三级扶贫干部全部在岗在位，全

力以赴落实好脱贫人口帮扶、包联、增收责任。和静县及时调整

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继续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坚持人

员不减、力度不降，县乡村三级扶贫干部全部在岗在位。

三、有关建议

（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继续发扬“上下同心、尽锐

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

精神，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意见>的实施意见》，调整优化市县（区）两级扶贫工作机

构职能，用足用好五年过渡期政策，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确保脱贫成果更加稳固、

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二）梯次推进乡村振兴。结合实际，分层次推进乡村振兴，

选定一批基础条件好的乡村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在各方面给予

一定扶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选定一批基础条件相对较差、内

生发展动力不足的乡村，在资金投入等各方面给予重点倾斜，以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主，有序衔接乡村振兴；选定一批有一定基

础的乡村，统筹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形成重点示

范、追比赶超、整体提升的良好态势。

（三）壮大特色支柱产业。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现在乡村的产业特别多，要结合农情乡情村情，突出主攻方向，

集中优势资源，立足自然景观、地形气候、民族文化等当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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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特

色支柱产业，在规模、提质、增效上下足功夫，借助社会资本，

延伸产业链条，发挥最大效益。同时，探索“特色支柱产业+X”

的新型发展模式，形成产业集群，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

（四）注重人才培养培育。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一方面，

实施乡土人才培育工程，针对村“两委”班子成员、致富带头人、

农牧民合作组织负责人等，开展多层次、大规模、不间断的职业

技能、经营管理培训，全面增强乡村实用人才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操作能力，培育一批“土专家”、“田秀才”。另一方面，激励外出

人才返乡创业，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打好“家乡牌”“感

情牌”“亲情牌”，感召他们回归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在

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就业培训、创业补贴、减免房租水电费等方

面给予返乡创业人才特殊政策扶持，营造栓心留人的氛围，用情

用心做好服务，全面激发返乡人才创业热情。

（五）强化帮助指导。2021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第一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对各级干部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要借鉴 2019 年至 2020 年

脱贫攻坚帮助指导工作模式，继续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帮助指导工作，与基层干部一起想办法、谋路

子，帮助基层理清工作思路，压实主体责任，提高工作能力，督

促推动落实，进一步增强基层做好有效衔接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